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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6）第 210A006678 号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同泰公司”）

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人民同泰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6）第

210A009819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规定，人民同泰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哈药集团人民同泰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以下简称“汇总表”）。

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人民同泰公

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人民同泰公司 2025 年度财

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

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除了对人民同泰公司实施于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往来的相关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

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 2025 年度人民同泰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人民同泰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



附表 2

关于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 年

期初占

用资金

余额

2025 年度

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5 年

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占

用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占

用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

用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 年

期初往

来资金

余额

2025 年度

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5 年

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

（如有）

2025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5 年期

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哈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88.06 1,228.46 1,172.78 243.74 经营性往来

哈药集团营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 134.72 130.07 4.65 经营性往来

哈药集团生物疫

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的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0.30 110.64 105.59 15.35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哈药集团三精医

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子公司及其

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4,768.55 4,768.55 非经营性往来

哈药集团医药有

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

控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

款
4,406.20 4,406.20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9,373.11 1,473.82 1,408.44 9,438.49 / /

本表已于 2026 年 4 月 9 日获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管平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张鉴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